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
服务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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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事项名称：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
二.申报范围：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
三.申请条件:
1、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、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；
2、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。
四.申请材料:
1、申请表（纸质、电子版，原件2份）；
2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施工方案（纸质,原件3份）；
3、工程建设费用表（纸质,原件2份）。
备注：申报材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五.依据: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
六.审批流程:受理→审查→审核→决定
七.法定许可时限:2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:即办 
九.结果证书:批准意见
十.取证方式:窗口自取或邮寄
十一.收费标准:不收费
十二.联系方式：
电话：0632-50817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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